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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水運、公路和其他建設工程的施工、勘查及設計以及港口機械製造均受相關政府行政

部門的監督。政府的監督主要體現在承接有關建築、勘查及設計工程的實體的資質、項目招標投

標、施工、質量、竣工驗收等方面、從事海外工程承包及有關勞務合作，以及對港口機械工業產品

生產許可證的簽發。此外，各類工程的施工、勘察、設計及監督，以及港口機械裝造行業亦需接受

有關政府機構關於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規章的規管。

水運工程、公路工程和其他建築工程行業

主要監管部門

交通部負責管理全國港口及公路的建設工程。

建設部對全國的建築活動實施統一監督管理。

國家或地方級的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負責運輸建設工程的投資規劃。

國家或地方級的建設管理部門及交通管理部門負責運輸建設工程的建設規劃。

國家或地方級的交通管理部門負責審核及批准運輸建設工程的運輸部分。

主要監管規定

資質管理

資質管理機關

根據2004年 1月 1日生效的《中國港口法》（「港口法」）、1998年 1月 1日生效的《中國公路

法》（「公路法」）、1998年 3月 1日生效的《中國建築法》（「建築法」）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的規

定，從事水運工程、公路工程和其他建設工程的施工、勘察、設計和監理業務的企業僅可在符合其

資質等級的範圍內從事建築活動。建設部及省級建設工程行政管理部門監督資質申請和簽發事宜。

交通部及省級交通行政管理部門負責配合建設部及省級建設行政管理部門，負責建設實施資質管理

工作。

從事建築工程施工、勘察、設計和監理業務的單位的資質

a. 建築業企業的資質

建築業企業資質可分為三個類別：施工總承包商、專業服務承包商和勞務分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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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承包商可以對工程實行施工總承包或者對主體工程實行施工承包。

‧ 總承包商可以對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可以將非主體工程或者勞務作業分包給

合資格專業服務承包商或合資格勞務分包商。

‧ 合資格專業服務承包商可訂約提供總承包商分包的專業服務或者按照建設部有關規定分

包的專業服務。按照有關合同，專業服務承包商可以對所承接的工程全部自行施工，也

可以將勞務作業分包給合資格勞務分包商。

‧ 合資格勞務分包商可訂約提供總承包商或者專業服務承包商分包的勞務作業。

上述三類資質可以細分為若干子類別及資質等級。

b. 勘察設計企業的資質

建設工程勘察及設計工作的資質分為工程勘察資質和工程設計資質。工程勘察資質再細分為

三類：綜合資質、專業資質及勞務資質。綜合資質只設甲級一級，可以為任何已承包的工程提供勘

察服務。專業資質根據工程性質和技術特點設立類別和級別。取得專業資質的企業，僅可承接相應

級別的專業工程勘察業務；勞務資質不設分級，取得勞務資質的企業，可以承接有關岩土工程治

理、工程鑽探、鑿井工程勘察勞務工作。

工程設計資質也再細分為三類：綜合資質、行業資質、專項資質。綜合資質只設甲級一級，

可以為任何已承包的工程提供設計服務。行業資質和專項資質根據工程性質和技術特點設立類別和

級別。行業資質可以承接同級別相應行業的設計工程。專項資質可以承接同級別相應的專項工程設

計。取得行業資質的企業，可以承接本行業範圍內同級別的相應專項工程設計業務，不需再單獨領

取工程設計專項資質。

c. 監理企業的資質

工程監理企業的資質等級分為甲級、乙級和丙級，並按照工程性質和技術特點進一步劃分為

若干工程類別。甲級資質工程監理企業可以監理經核定的工程類別中一、二或三等工程；具有乙級

資質的工程監理企業可以監理經核定的工程類別中二或三等工程；具有丙級資質的工程監理企業可

以監理經核定的工程類別中三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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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投標管理

必須採取招標、投標的項目

根據2000年 1月 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招標投標法」），有關下列各類

項目（包括建築、勘察、設計及監理）必須進行招標：在中國進行大型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等關係

社會公共利益、公眾安全的項目、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國家資金投資或者國家融資的項目以及使用國

際組織或者外國政府貸款、援助資金的項目。

投標

根據招標投標法，建築、勘察、設計或監理企業作為投標人可以單獨投標，也可由兩個以上

法人或者組織組成一個聯合體，以一個投標人的身份共同就建築、勘察、設計或監理工作投標。聯

合體中的所有企業均須具備承包工程的相關能力。由同一專業的企業組成的聯合體，按照資質等級

最低的單位確定資質等級。聯合體中標的，聯合體各方將共同與招標人簽訂合同，而聯合體各方須

就中標項目向招標人承擔連帶及個別責任。

中標

招標人將根據評標委員會編製的書面評標報告和提出的推薦意見確定中標人，也可以授權評

標委員會直接確定中標人。中標人應當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招標文件中規定的各項綜合評價標準；

或者能夠滿足招標文件的實質性要求，並且在經評審的投標人中投標價格最低，但是投標價格低於

成本的除外。

質量監管

根據在2000年 1月 30日生效的國務院《建設工程質量管制條例》，發起單位、勘察單位、設

計單位、施工單位、工程監理單位均將對建設工程質量負責。全部工程由總承包合同規管的，總承

包商將對全部建設工程質量負責，分包部分工程的，分包商對分包工程的質量承擔連帶及個別責

任。承包方向發起單位呈交項目完成報告時須向發起單位出示質量保證和保修證明。

竣工驗收管理

分別在2005年 6月 1日和2004年 10月 1日生效的《港口工程竣工驗收辦法》和《公路工程竣

（交）工驗收辦法》規定，港口或公路工程竣工後，有關項目經相關交通主管部門驗收合格方可投

入使用。

根據建設部在2000年 4月 7日頒佈的《房屋建築工程和市政基礎設施工程竣工驗收備案管理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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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辦法》，發起企業、設計公司、建築業企業和監理企業於竣工後必須向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提交房

屋建築工程和市政級基礎設施工程的竣工驗收紀錄。

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管理

根據《對外貿易法》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的規定，從事對外工程承包或者對外勞務合作的企

業，必須具備相關的資質或者資格。商務部負責該等資格的審批。在2004年 7月 26日生效的商務

部《對外勞務合作經營資格管理辦法》規定，提供勞務的企業須向相關商務主管部門交納對外勞務

合作備用金。

港口機械製造行業

根據在2005年 9月 1日生效的國務院《中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生產許可證條

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負責全國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統一管理工作，縣級或以上地方

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主管部門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管理工作，並對違反生產許

可證管理的行為根據有關規定作出處罰。

根據《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生產影響生產安全、公共安全的工業產品的企業須遵守生產許

可證規定。納入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的工業產品目錄由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與國務院下屬的

其他相關部門共同制訂，並報國務院批准。任何企業未取得生產許可證不得生產列入目錄的產品，

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銷售或者在經營活動中使用未取得生產許可證的列入目錄的產品。根據現行

《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發證產品目錄》，港口機械屬於須取得生產許可證的工業產品。

環境保護監管相關法律、法規

分別在1989年 12月 26日和 2000年 4月 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環境保

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國家環保總局和國家海

洋局監督陸上和海洋的環境保護工作。

根據《環境保護法》，國家環保總局制訂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

制訂嚴於而非寬於國家標準的地方標準。凡是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區域排放污染物的，必

須執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標準。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必須向環境保護部門申報登記。排放污染物超過

污染物排放標準的單位，必須依照國家規定繳納超標準排污費，並負責治理。

《海洋環境保護法》禁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傾倒任何污染物。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

或廢物進水中的單位，必須按照有關規定繳納排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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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在1996年 5月 15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任何直接或者間接向水體

排放污染物的單位，必須向所在地的環境保護部門申報登記，並按照有關規定繳納排污費；超過國

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按照有關規定必須繳納超標準排污費。

安全生產監管相關法律、法規

根據在2002年 11月 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安全生產法」），中國國家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對全國安全生產工作實施綜合監督管理。建設部和交通部也負責相關行業的安

全生產監督管理。

《安全生產法》規定生產經營單位必須執行依法制訂的保障安全生產的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

並具備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標準或者行業標準規定的生產條件；不具備規定生產條件的，不

得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建設項目安全設施的設計人、設計單位須對安全設施設計負責。生產經營單

位必須在有關危險作業場所、設施及設備上，設置明顯的安全警示標誌。

根據在2004年 1月 13日生效的國務院《安全生產許可證條例》，建築業企業未取得安全生產

許可證的，不得從事建設活動。

根據在2004年 2月 1日生效的國務院《建設工程安全生產管理條例》，負責建設工程安全生產

有關的單位將承擔建設工程安全生產責任。如為總承包合同內的項目，由總承包商對施工現場的安

全生產負總責，並和分包商對分包部分的安全生產承擔連帶及個別責任。施工單位必須為施工現場

從事危險作業的人員辦理因工意外傷害保險，保險費由施工單位支付。如為總承包合同內的建設工

程，保費由總承包商支付。保險期限應當自建設工程開工之日起至竣工驗收合格止。

根據在2000年 1月 1日生效的交通部《水上水下施工作業通航安全管理規定》，從事水上或水

下施工作業，必須向當地海事機構提出施工作業通航安全審核申請，經審查符合通航安全並取得水

上水下施工作業許可證後，方可開始施工作業。


